保全证据类公证服务指南
一、设定依据
《公证法》第11条；《公证程序规则》第9条、第18条；《民法通则》第55条及其解释。
二、申请条件
1、申请人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利害关系；
2、有法律规定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、权利能力；
3、申请人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损的可能性依据；

4、申请证据保全的法律事实、文书有可能损毁、灭失的；

5、申请公证的事项属于公证处的业务范围；

6、申请公证的事项发生在本辖区内。

三、申请材料
（一）保全物证、书证情况：

1、身份材料：

A个人：1、现居住内地（大陆）的：身份证、户口簿；2、现居境外的：（1）已获境外身份的：护照（首页、出入境记录页及有效签证页）、所在国身份证明；（2）在境外的中国公民，但未获得外国身份的：国内身份证、户口簿、护照（首页、出入境记录页及有效签证页）、有效的居留身份证明；3、是港澳居民的：（1）港澳身份证；（2）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；4、现居台湾的：（1）已定居的：台湾身份证、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、户口名簿或户籍謄本；（2）居住在台湾的大陆居民：提供台湾居留证、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、身份证、户口簿；

B 法人：1、营业执照；2、公司章程【须从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工商局）档案中复印并盖章】；3、企业情况登记表；4法定代表人职务证明及本人身份证；5、股东会（董事会）关于办理事项的决议；6、公司公章；7、若代理人办理的，另需提供代理人身份证、代理人的职务证明及委托书；8、资质证书、批文；9、企业分支机构需提供分支机构营业执照及企业法人的授权文件；
C 其他组织、社团法人：对应部门制发的主体资格证明、负责人资质证明及身份证。

2、申请人与需要保全的证据有利害关系的证件、证明材料；

3、申请保全的证据是物证的，应提交物证样品或所有权、使用权证明；

4、申请保全的证据是书证的，应提交相关书证原件；

5、保证公证人员现场提取证据切实可行的安全措施；

6、关于申办证据保全公证原因的说明材料。

7、若代理人办理的，另需提供代理人身份证明【同上（一）1】及委托书。
（二）保全证人证言或当事人陈述情况：
1、身份材料：同上（一）1；

2、申请人与需要保全的证据有利害关系的证件、证明材料；

3、证人应亲自到场，并提交证人身份证明【同上（一）1】；

4、关于申办证据保全公证原因的说明材料。

（三）保全视听资料、软件情况：

1、身份材料：同上（一）1；

2、申请人与需要保全的证据有利害关系的证件、证明材料；

3、申请保全证据的声像资料、电脑软件使用、出售的具体场所；

4、保证公证人员现场提取证据切实可行的安全措施。

5、关于申办证据保全公证原因的说明材料。

6、若代理人办理的，另需提供代理人身份证明【同上（一）1】及委托书。
（四）保全行为情况：

1、身份材料：同上（一）1；

2、申请人与需要保全的证据有利害关系的证件、证明材料； 

3、与保全对象对应的证明材料；

4、保证公证人员现场提取证据切实可行的安全措施；

5、关于申办保全证据公证原因的说明材料；

6、若代理人办理的，另需提供代理人身份证明【同上（一）1】及委托书。

四、办理流程
1.受理  2.审核  3.审批  4.出证
五、办理时限
法定期限：15个工作日   承诺期限：9个工作日 

（备注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》第三十条规定：公证员对当事人提供材料有疑义的，可进行实地核查。因不可抗力、补充证明材料或者需要核实有关情况的，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期限内。） 

六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依据：闽价[1998]费字362号《福建省物价委员会 福建省司法厅关于调整公证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》、闽价费（2013）373号《福建省物价局 福建省财政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关于降低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》、闽价[2001]费字512号《涉台公证书副本邮寄代办收费标准》。
标准：证人证言及书证保全的，每件收费150元；不动产保全的，每件收费800元；声像资料、电脑软件保全的，每件收费700元；侵权行为和事实证据保全的，每件收费900元；其他物证保全的，每件收费300元。

公证书（证词）翻译英文的：每千字60元，不足一千字的，按一千字计算。其它资料翻译费、其它语种翻译费由翻译机构根据翻译内容直接向当事人收取。

对已受理的公证事项，申请人要求撤回的，可收取手续费，未经审查的，每件收取10元；已经审查的，按照该公证事项收费标准的50%收取。

凡证明单方法律行为或法律事件的，制作公证书一份；证明其他法律事实的，制作公证书两份。如需增加份数，每份公证书另收费10元。

涉台公证书副本邮寄代办费的收费标准为：快件245元/件，平件40元/件(包括公证书副本、邮寄费、手续费)。

办理公证过程中，如需翻译、司法鉴定、录音录像的费用，由当事人自行承担。

当事人举证有困难的，委托公证处进行调查的，每件收费50-100元。
责任追究

   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因过错给当事人、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，由公证机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；公证机构赔偿后，可以向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公证员追偿。当事人、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与公证机构因赔偿发生争议的，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。

表格下载
    网址：http://www.xianyou.gov.cn/xsfj/

联系方式

窗口电话：0594-8593147、8255236
电子邮箱：sf8593147@163.com

办公时间:上午9时至12时，下午1时至5时

办公地址 :县行政服务中心大楼公证窗口

  （仙游县古典工艺博览城5号楼仙作博物馆三层）
乘车路线：602路公交车（大济—— 行政服务中心 ）  

十、投诉电话：0594－8588123  0594-8285678
十一、注意事项
 申请材料中提供的复印件，应签字确认或加盖单位公章，并提供相关原件核对。
